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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运通车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2年发

生金额 

2021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鞍山市

运通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销售车辆 1000万元，

向关联方鞍山大福保

险代理有限公司提供

服务 2000万元。 

30,000,000.00 12,100,000.00 

预计 2022 年公司与鞍

山大福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业务量略有增加。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1.财务资助：公司接受

关联方鞍山兆通置业

有限公司、鞍山亿通置

业有限公司、鞍山新通

置业有限公司流动资

金 200,000,000.00元。 

2.公司董事李兆彦、姜

1,400,560,000

.00 

1,247,000,000

.00 

1.预计 2022 年汽车行

业资金周转持续紧张，

需向关联方接受财务

资助。 

2.预计 2022 年银行向

各子公司承兑汇票授

信额度增加，故担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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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伟为所属子公司提

供银行承兑汇票担保

1,200,000,000.00元。 

3.关联方与子公司之

间 的 房 屋 租 赁 预计

560,000.00元。 

额随着增加。 

3.预计 2022 年公司各

子公司向关联方鞍山

大福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出租部分办公场所

使用及子公司鞍山东

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向鞍山新通置业

有限公司出租办公场

所。 

合计 - 
1,430,560,000

.00 

1,259,100,000

.00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类型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鞍山市运通

出租汽车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辽宁省鞍山

市铁西区三

道街 132号 

李永海 1000 客运服务

（出租）、出

租车咨询服

务、网点出

租、代办服

务、出租车

租赁 

鞍山兆通置

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高新区千山

路 368号 

李兆彦 2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鞍山亿通置

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鞍山市立山

区深营路 25

号 

李兆彦 30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鞍山新通置

业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辽宁省鞍山

市高新区鞍

千路 633号

李影 500 房地产开发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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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 S1号 

鞍山大福保

险代理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 

辽宁省鞍山

市铁西区三

道街 132号 

姜德伟 200 代理销售保

险产品、代

理收取保险

费、代理相

关业务的损

失勘察和理

赔 

鞍山运通车

联汽车维修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

独资） 

辽宁省鞍山

市立山区鞍

千路 651号 

李影 50 汽车维修、

汽车配件销

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李兆彦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北亚花园 18号楼 8单元 102号 

姜德伟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湖南街 54栋 2单元 4层 17号 

2、关联关系 

鞍山市运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鞍山兆通置业有限公司、鞍山亿通置业有限公司、

鞍山新通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鞍山大福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姜德伟认缴出资 17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8%，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彦的妹夫，实际控制人李永海的女婿，为关联方李影的妹夫，且

姜德伟为公司股东、董事会成员及公司总经理。 

鞍山运通车联汽车维修有限公司法人李影认缴出资 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彦的姐姐，实际控制人李永海的女儿。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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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兆彦、姜德伟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各项关联交易行为属于正常的日常性商业交易，遵循有偿、公平、

自愿平等的商业交易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发展需要，

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稳定发展及生产经

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要的。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发展及独立性不会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辽宁运通车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辽宁运通车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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